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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31001 有關第 100213421 N01 號「水閥之改良結構」新型專利舉發

事件(102 年度行專訴字第 108 號)(判決日：103.3.13) 

 

爭議標的： 進步性、證據組合動機 

系爭專利： 「水閥之改良結構」新型專利 

相關法條： 專利法(93 年法)第 94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第 4 項 

 

判決要旨： 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（證據 1）與證據 2 之組合並未揭露系爭

專利水閥控制桿於水平段作動時與垂直段之間的組配作動關

係，亦無教示解決習知水閥應用於瓦斯熱水器時，因控制桿

墊圈無法完全退出垂直段之內徑範圍而使水流量較小，造成

瓦斯能源的浪費之問題，是就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

難謂顯能輕易結合而完成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，故

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（證據 1）與證據 2 之組合尚不足以證明

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不具進步性。 

【判決摘錄】 

一、智慧局主張 

證據 1 之先前技術係包含管體 1，以及置於管體 1 內可沿管體 1 進出

旋動之控制桿 2。其中，該管體 1 係包含水平段 11，以及與該水平段

11 呈垂直角度，且與該水平段 11 呈三通之垂直段 12，於該水平段 11

的其中一端之內緣設有內螺紋 111，並於另端鄰近垂直段 12 處設有突

垣 112，該控制桿 2 則設有螺牙 21，以及於前端設有墊圈 22。俾當使

用時將控制桿 2 正、反向旋動，藉由其所設之墊圈 22 頂持於突垣 112

以構成止水，或使墊圈 22 退出使水由垂直段 12 流出之構造，業已揭

露系爭專利之前言部分。其次，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之特徵在於：

「該內螺紋由水平段之開口端，向內延伸至超過垂直段內壁之位置。」

其創作目的為其控制桿 4 反轉旋轉時，使墊圈 42 得以完全退出垂直

段 32 之範圍，不會遮蔽該垂直段 32，使水流完全通過垂直段 32，以

保持正常之水流量。系爭專利與第一、二圖之先前技術比較，系爭專

利僅係將水平段之內螺紋，由開口端再向內延伸至超過垂直段內壁之

位置（第四圖）。再者，證據 1 管體 1 之水平段 11 供控制桿 2 位移

的行程（即內螺紋 111 段）僅為示意圖，若從開口端至垂直段 12 之

內螺紋長度（相對螺牙 21 行程）夠長，控制桿 2 反向旋動時，即可

使控制桿 2 前端之墊圈 22 向外（開口端）完全脫離垂直段 12 部分，

以保持正常之水流量。證據 2 第 3 圖已揭露該內螺紋（等同於系爭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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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之內螺紋 311）由主管體 11（等同於系爭專利之水平段 31）之開口

端，向內延伸至超過支管體（等同於系爭專利之垂直段 32）內壁之位

置，是證據 2 已揭露系爭專利之技術特徵。且系爭專利之控制桿上之

墊圈 42 與螺牙 41 的設置距離必須縮短（相較於先前技術），否則即

使將水平段之內螺紋，由開口端再向內延伸至超過垂直段內壁之位

置，亦難達成「使墊圈完全退出垂直段之範圍，而不會遮蔽該垂直段」

之創作目的。因此，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為所屬技術領域中

具有通常知識者依證據 1 之先前技術與證據 2 的組合顯能輕易完成，

且未產生無法預期之功效，證據 1 之先前技術與證據 2 的組合，足以

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不具進步性。 

 

二、本案爭點 

    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（證據 1）與證據 2 之組合可否證明系爭專利申

請專利範圍第 1 項不具進步性？ 

 

三、判決理由 

 (一)系爭專利技術內容： 

    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共計 1 項，第 1 項內容：一種水閥之改良結構，

係包含管體，以及置於管體內可沿管體進出旋動之控制桿，其中，該

管體係包含水平段，以及與該水平段呈垂直角度，且與該水平段呈三

通之垂直段，於該水平段的其中一端之內緣設有內螺紋，並於另端鄰

近垂直段處設有突垣，該控制桿係設有螺牙，並於其前端設有墊圈，

使控制桿之螺牙囓合於水平段之內螺紋，沿內螺紋前、後移動，其特

徵在於：該內螺紋由水平段之開口端，向內延伸至超過垂直段內壁之

位置，俾當控制桿於正向旋動時，得以藉由其所設之墊圈頂持於突垣

以構成止水，且可於反向旋動時使墊圈完全退出垂直段之範圍，而不

會遮蔽該垂直段，使水可完全通過垂直段，以保持正常之水流量。（主

要圖面如附圖 1 所示）。 

 (二)參加人主張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不具進步性，所引用之證據

包括： 

  1. 證據 1 即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（系爭專利第 1、2、3 圖參照）：係包

含管體 1，以及置於管體 1 內可沿管體 1 進出旋動之控制桿 2。其中，

該管體 1 係包含水平段 11，以及與該水平段 11 呈垂直角度，且與該

水平段 11 呈三通之垂直段 12，於該水平段 11 的其中一端之內緣設有

內螺紋 111，並於另端鄰近垂直段 12 處設有突垣 112，該控制桿 2 則

設有螺牙 21，以及於前端設有墊圈 22。俾當使用時將控制桿 2 正、

反向旋動，藉由其所設之墊圈 22 頂持於突垣 112 以構成止水，或使

墊圈 22 退出使水由垂直段 12 流出（主要圖面如附圖 2 所示）。 



3 
 

  2. 證據 2：我國公告第 M332769 號（申請號：96219738）三角閥之結構

改良專利案，其公告日為 97 年 5 月 21 日，早於系爭專利申請日 100

年 7 月 21 日，可為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。其技術內容係提供一種三

角閥之結構改良，其係由一三角閥體、一止水塞、一止水塞外套、一

驅動螺桿、一止水環及一扣片所結合成，其中，三角閥體係於一主管

體延伸另一支管體，主管體一端為進水栓孔，進水栓孔底部為凸肩

部，凸肩部後方為三角水道，三角水道後方為內螺紋與卡槽，支管體

接合於三角水道，內部為出水栓孔，止水塞表面為密封性佳之材質，

其後端有一卡合柱，止水塞外套為一皿形薄片，中央有一孔洞，驅動

螺桿前方為推動螺紋，推動螺紋後為止水環槽，後方為一桿狀，桿狀

末端為旋轉槽，前端中央凹設有一止水塞孔，其組合時，止水塞之卡

合柱穿過止水塞外套，使水塞外套貼於止水塞後端，卡合柱容置於驅

動螺桿之止水塞孔，止水環置於驅動螺桿之止水環槽，驅動螺桿組接

於主管體內，推動螺紋與內螺紋相接合，以扣片置於卡槽，避免驅動

螺桿脫離主管體，由旋轉槽處轉動驅動螺桿，使止水塞貼合或脫離凸

肩部，以達到止水或通水功效者（主要圖面如附圖 3 所示）。 

 (三)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（證據 1）與證據 2 之組合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

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不具進步性： 

  1. 依系爭專利說明書【先前技術】所載：「習知之水閥，由於控制桿 2

行程之考慮，該控制桿 2 於退出時，如第三圖所示，其墊圈 22 無法

完全退出垂直段 12 之內徑範圍，造成對垂直段 12 的遮蔽使得出水孔

變窄，如此，當水閥應用於瓦斯熱水器時，由於水流量較小，調整瓦

斯熱水器之溫度並無明顯的效果，而需以冷水中和水溫，故而瓦斯熱

水器同樣以高溫加熱，造成瓦斯能源的浪費…」，可知系爭專利所欲

解決的問題及創作目的，在於改良習知水閥應用於瓦斯熱水器時，因

控制桿之墊圈無法完全退出垂直段之內徑範圍，從而使水孔變窄水流

量較小，造成瓦斯能源的浪費之問題。其次，依系爭專利說明書【新

型內容】所載：「前述之水閥之改良結構，係包含管體，以及置於管

體內可沿管體進出旋動之控制桿。其中，該管體係包含水平段，以及

與該水平段呈垂直角度，且與該水平段呈三通之垂直段，於該水平段

的其中一端之內緣設有內螺紋，並於另端鄰近垂直段處設有突垣，使

內螺紋由開口端向內延伸至超過垂直段內壁之位置，以供控制桿之螺

牙囓合於該內螺紋段，沿內螺紋段前、後移動。…可於反向旋動時使

墊圈完全退出而不會遮蔽垂直段，以保持正常之水流量」。是系爭專

利解決問題的技術手段，係使水閥水平段內緣的內螺紋由開口端向內

延伸至超過垂直段內壁之位置，藉此使控制桿於反向旋動時使墊圈完

全退出而不會遮蔽垂直段，以保持正常之水流量。則系爭專利有別於

習知水閥之技術特徵在於：「水閥水平段內緣的內螺紋由水平段之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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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端，向內延伸至超過垂直段內壁之位置」，及「可於控制桿反向旋

動時使墊圈完全退出垂直段之範圍，而不會遮蔽該垂直段，使水可完

全通過垂直段，以保持正常之水流量」。 

  2. 依證據 2 專利說明書【新型內容】欲解決之技術問題點所載：「習知

之止水栓之結構，係因六角螺帽與墊片對止水墊圈之挾持力，使止水

墊圈變形密閉止水栓後端，若六角螺帽鎖固力不足，止水墊圈所受壓

力不夠，則止水墊圈變形不足，無法密閉止水栓後端之縫隙，若六角

螺帽鎖固力過大，止水墊圈所受壓力過大，又會使止水墊圈因過大應

力疲勞，而縮短其使用壽命，且其欲使用扭力測試，又會受到外鎖螺

紋端與六角螺帽之鎖固力影響，無法精確鎖固至最適當之力道，此乃

欲解決之技術問題點者」。另記載：「本創作係提供一種其係由一三

角閥體、一止水塞、一止水塞外套、一驅動螺桿、一止水環及一扣片

所結合成，其中，三角閥體係於一主管體延伸另一支管體，主管體一

端為進水栓孔，進水栓孔底部為凸肩部，凸肩部後方為三角水道，三

角水道後方為內螺紋、密合水道與卡槽，支管體接合於三角水道，內

部為出水栓孔，止水塞表面為密封性佳之材質，其後端有一卡合柱，

止水塞外套為一皿形薄片，中央有一孔洞，驅動螺桿前方為推動螺

紋，推動螺紋後為止水環槽，後方為一桿狀，桿狀末端為旋轉槽，前

端中央凹設有一止水塞孔，其組合時，止水塞之卡合柱穿過止水塞外

套，使水塞外套貼於止水塞後端，卡合柱容置於驅動螺桿之止水塞

孔，止水環置於驅動螺桿之止水環槽，驅動螺桿組接於主管體內，推

動螺紋與內螺紋相接合，以扣片置於卡槽，避免驅動螺桿脫離主管

體，由旋轉槽處轉動驅動螺桿，使止水塞貼合或脫離凸肩部，以達到

止水或通水功效，其後端係利用止水環置於驅動螺桿之止水環槽內，

利用止水環本身之彈性變形，使止水環槽與密合水道密封者」。是證

據 2 無論從所欲解決之技術問題及其技術手段皆未教示有系爭專利

「可於控制桿反向旋動時使墊圈完全退出垂直段之範圍，而不會遮蔽

該垂直段，使水可完全通過垂直段，以保持正常之水流量」之技術特

徵。而證據 2 第 3 圖至第 5 圖之三角閥體內螺紋(114)之構造，雖揭露

有如系爭專利「水閥水平段內緣的內螺紋由水平段之開口端，向內延

伸至超過垂直段內壁之位置」之構造特徵，惟對於系爭專利之水閥控

制桿於反向旋動時，使墊圈完全退出垂直段之範圍，而不會遮蔽該垂

直段的組配作動關係，以及因此關係可達成使水可完全通過垂直段，

以保持正常之水流量之功效，證據 2 均未有任何教示或建議，縱使將

系爭專利先前技術（證據 1）與證據 2 之水閥構造予以組合，使其具

有系爭專利水平段內螺紋向內延伸至超過垂直段內壁位置之構造特

徵，惟仍缺乏該水閥控制桿於水平段作動時與垂直段之間的組配作動

關係，該等證據之組合仍無教示解決習知水閥應用於瓦斯熱水器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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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控制桿墊圈無法完全退出垂直段之內徑範圍而使水流量較小，造成

瓦斯能源的浪費之問題，亦即無法達成系爭專利之創作目的，非可輕

易思及，則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尚難謂系爭專利所屬技術領

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，依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（證據 1）與證據 2 之

組合顯能輕易完成。 

  3. 被告雖辯稱：證據 1 之先前技術的管體 1 之水平段 11 供控制桿 2 位

移的行程（即內螺紋 111 段）僅為示意圖，若從開口端至垂直段 12

之內螺紋長度（相對螺牙 21 行程）夠長，控制桿 2 反向旋動時，即

可使控制桿 2 前端之墊圈 22 向外（開口端）完全脫離垂直段 12 部分，

以保持正常之水流量等語。惟該先前技術並無揭露或教示「從開口端

至垂直段 12 之內螺紋長度（相對螺牙 21 行程）夠長」以使控制桿 2

反向旋動時，即可使控制桿 2 前端之墊圈 22 向外（開口端）完全脫

離垂直段 12 部分，達到保持正常水流量功效等技術內容之揭露，且

何以系爭專利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，可由該先前技術推得

需使螺紋長度「夠長」即可解決習知水閥水流量不足的問題。其次，

加長該先前技術從開口端至垂直段 12 之內螺紋長度，即會增加水閥

水平段之長度、體積及重量，以及材料之使用；反觀系爭專利之水閥，

其水平段之內螺紋係向垂直段延伸，即可在不增加水閥水平段長度

下，達到使控制桿前端之墊圈於反向旋動時完全脫離垂直段之目的，

且與之組配作動之控制桿長度亦可相對縮短，此亦為被告不否認，有

原處分書第 5 頁第 2 段所載：「此外，系爭專利之控制桿上之墊圈 42

與螺牙 41 的設置距離必須縮短（相較於先前技術）」可憑。換言之，

系爭專利解決問題之技術手段相對被告所持加長先前技術從開口端

至垂直段之內螺紋長度之方式而言，系爭專利並不會增加水閥組件之

尺寸及材料之使用，亦有其不可預期之功效，被告此部分所辯，尚非

可採。 

  4. 被告雖另稱：一般的水閥結構是阻止水進入水管，並不會完全讓墊圈

退到最後面，即使要退到最後面，其中一種方法已揭露於證據 2 第 3

圖，並組合系爭專利先前技術（證據 1），讓後面空間加大，當控制

桿後退時，會讓墊圈完全退出垂直段。而之前沒有人這麼做是因為水

閥是阻止水進來，不會退到最後。如果退到最後就不需要水閥的設

計。有水閥的目的在於讓入水口可以很快的擋住，水流量雖然有差，

但不需要完全打開，之前沒有人這麼做的關係，是因為不需讓水流這

麼大，或是可以用其他方式來控制，例如用水管的大小等語。是被告

亦不否認一般水閥結構沒有系爭專利的水閥結構，具有「控制桿反向

旋轉時，墊圈退出垂直段，不會遮住垂直段」之技術特徵，而欲達成

系爭專利之創作目的，依被告上開所述，除需組合證據 2 與證據 1 先

前技術之結構外，還需讓證據 1 水平段後面空間加大，惟如此即會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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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水閥水平段之長度、體積及重量，已如前述。其次，系爭專利是在

不改變其他組配元件，諸如水閥尺寸、配管管徑的條件下，即可達成

可提升出水口流量的目的，相對於要利用改變水管的大小或更換組配

件等方式來控制水流量的技術而言，系爭專利顯然方便，易於實施，

況於瓦斯熱水器之使用上，水閥並非經常需要作開啟關閉的操作，一

般是令水閥處於開啟的狀態，當不致需要經常擋住水閥入水口，反而

需要一大而穩定的出水量，而系爭專利先前技術（證據 1）與證據 2

之水閥控制桿反向旋轉時，因墊圈均無法完全退出垂直段，除使出水

口水流量變小外，亦因該墊圈遮住垂直段而使水流發生擾動出水不穩

之現象，被告此部分所稱，亦無足採。 

  5. 準此，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（證據 1）與證據 2 之組合並未揭露系爭

專利水閥控制桿於水平段作動時與垂直段之間的組配作動關係，亦無

教示解決習知水閥應用於瓦斯熱水器時，因控制桿墊圈無法完全退出

垂直段之內徑範圍而使水流量較小，造成瓦斯能源的浪費之問題，是

就所屬技術領域具有通常知識者難謂顯能輕易結合而完成系爭專利

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，故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（證據 1）與證據 2 之

組合尚不足以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不具進步性。 

 

四、判決結果 

    綜上所述，系爭專利之先前技術（證據 1）與證據 2 之組合既不足以

證明系爭專利申請專利範圍第 1 項不具進步性，系爭專利並未違反系

爭專利核准審定時有效之專利法第 94 條第 4 項規定，則原處分認系

爭專利有違上開專利法第 94 條第 4 項規定，所為系爭專利申請專利

範圍第 1 項舉發成立應予撤銷之處分，尚有未洽；訴願決定予以維持，

亦非妥適。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 

 

五、智慧局分析檢討 

 (一)進步性審查應避免後見之明 

    進步性審查應以每一請求項所載之發明的整體為對象，將該發明所欲

解決之問題、解決問題之技術手段及對照先前技術之功效作為一整體

予以考量。原則上，只要所欲解決之問題或解決問題之技術手段其中

之一未於先前技術中揭露，於作成可輕易完成之判斷前即應審慎考

量，並完備論述理由，盡量避免後見之明。 

 (二)不具進步性而可輕易完成之論述 

  1. 審定理由應具體說明，依申請時之技術水準，運用相關技術領域之先

前技術或通常知識，該發明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能輕易完

成申請專利之發明的心證理由。 

  2. 承上，能輕易完成申請專利之發明之基礎要件為結合動機，故舉發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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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為證據組合時，必須要論述結合動機，綜合考量相關先前技術與申

請專利之發明之技術領域、所欲解決之問題、功能或作用、教示或建

議等。本案舉發證據是證據組合，因審定理由未論述證據結合動機，

故法院認為舉發證據未揭露系爭專利所欲解決之問題及手段，難謂顯

能輕易結合而完成系爭專利。 

  3. 原則上，舉發證據與證據之結合必須揭露請求項中所載之全部技術特

徵，若請求項之技術特徵未完全由證據揭露，則該未揭露之部分必須

為通常知識方可，且審定理由應對該通常知識部分加以論述。以本案

為例，若能於原審定書中增加論述「日常生活經常必須將止水閥完全

打開，如習知的消防栓、噴泉等，故系爭專利說明書中所載所欲解決

之問題為習知問題。因此，當面臨須完全打開水閥之問題時，該發明

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簡易即可想到使水閥之墊圈完全退

出垂直段範圍，進而想到水閥開口端至垂直段之內螺紋長度必須一併

延伸。」則對於本局原為本案不具進步性、舉發成立之審定將更具說

服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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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 1：系爭專利主要圖面 

 

(1) 系爭專利之剖視圖(第四圖)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(2) 系爭專利之動作實施例圖(第五、六圖)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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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系爭專利之另一型態水閥之剖視及動作實施例圖(第七、八圖)： 

 

 

 

附圖 2：系爭專利先前技術（證據 1）圖面 

 

(i)第一圖係習知水閥之立體圖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ii)第二、三圖係習知水閥之剖視及動作實施例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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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圖 3：證據 2 主要圖面 

(i)證據 2 第 1 圖為其立體組合圖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ii)證據 2 第 2 圖為其立體分解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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